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东财合2026[00025]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东安县人民医院一级核医学科标准化建设项目（第二次）

（2）采购计划编号 : 东财购计2026[00011]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1128888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壹佰壹拾贰万捌仟捌佰捌拾捌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4-23， 完成日期 : 2026-06-21。 总日历天数 : 60天。

地点 : 东安县人民医院

4.付款 :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施工人员及机械进场施工10日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 进度款：工

程完工并经监理、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暂定总价的80%。 结算款：乙方提交竣工、结算资

料，环评、控评验收合格，第三方造价审核完成后，支付至结算价的97%。 质保金：结算价3%作为

质保金，免费质保贰年，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付清。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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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发包人（甲方）：东安县人民医院

承包人（乙方）：湖南福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双方就本项目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东安县人民医院一级核医学科标准化建设项目

工程地点：东安县人民医院三住院部一楼

工程内容：防护工程、水电改造、墙体拆除、暖通工程、弱电工程、消防

改造、装饰装修等（以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为准）

资金来源：单位自筹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验收

合格、包环评通过。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04月23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6年06月21日

总工期：60日历天（开工日期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工期不顺延）

因不可抗力、甲方原因、雨雪等天气影响无法施工，经甲方书面确认后可

顺延工期，顺延天数不计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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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项目最终验收以环评验收合格为标准。

四、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人民币）：￥1128888.00元，大写：壹佰壹拾贰万捌仟捌佰捌

拾捌元整（含其他项目费420000.00元，其中不可预见费120000.00元，专业工

程暂估价：衰变池监测控制系统200000.00元，消防系统50000.00元，设计费

50000.00元）。

五、结算方式：

1.除暂估价、固定价外的所有工程费用（含不可预见费及签证工程量

）：按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 × 合同综合单价据实结算；合同综合单价 = 投

标人首次响应文件综合单价 ×（二次报价总金额 ÷ 首次响应报价总金额

）。

2.衰变池监测控制系统、消防系统：按实际发生工程量，以第三方造价咨

询公司审核价为准，不参与比例分摊、不调整。

3.设计费 50000.00 元：为固定总价，不参与比例分摊、不调整。

4.本工程最终结算造价以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审核结果为准。

合同价款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措施费、规费、税金、渣土消

纳、保险、食宿、交通、设备租赁、安全文明施工等全部费用。

六、项目经理

乙方项目经理： 陈赞 身份证号：430321198411020722注册建造师证号： 湘

243002395386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号：湘建安B（2023）0001057承诺无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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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间不得擅自更换。现场负责人唐长智，身份证432930198202278613

七、合同生效与份数

本合同自2026年04月23日起生效。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财政部门备案壹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第二部分通用条款

一、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提供施工场地、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必要现场条件。

2.及时组织图纸会审、技术交底、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收。

3.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

4.施工期间产生的水费由甲方承担。

5.委派现场代表：文韬，职务：基建组负责人，负责现场协调、签证、验收

。

（二）乙方责任

1.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严格

按图施工。

2.自行办理施工许可、环保、消防、安监等全部手续并承担费用。

3.施工人员、设备、材料按时进场，服从甲方及监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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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施工场地环境卫生，杜绝二次污染，承担渣土清运及消纳费用。

5.竣工后向甲方移交完整施工资料、竣工图纸、技术文档等全套资料。

6.施工期间产生的电费由乙方承担。

二、工程款支付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施工人员及机械进场施工10日后，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20%。

进度款：工程完工并经监理、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暂定总价的

80%。

结算款：乙方提交竣工、结算资料，环评、控评验收合格，第三方造价审

核完成后，支付至结算价的97%。

质保金：结算价3%作为质保金，免费质保贰年，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

性无息付清。

乙方申请付款前须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适用税率最高不超

过9%，低于 9% 的按实际开票税率据实支付工程款，发票内容与本合同工程内

容一致，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工程变更与签证

（一）工程变更须经甲方、监理书面确认。

（二）乙方不得擅自变更设计，擅自变更导致返工、损失由乙方承担。

四、验收与移交

（一）隐蔽工程提前24小时通知甲方验收，未经验收不得覆盖。

（二）工程完工后乙方提交验收申请，甲方15日内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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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不合格乙方限期整改，整改费用与延误工期由乙方承担。

（四）验收合格后办理移交，移交后工程管护由甲方负责。

 

第三部分专用条款

一、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约责任

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款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二）乙方违约责任

1.工期延误：乙方原因逾期竣工，每逾期一天支付违约金1000元；逾期超

过15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赔偿合同暂定总价10%违约金。

2.质量违约：质量不合格，乙方无偿返工、修复至合格，承担全部费用与

工期延误责任；无法修复，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退还已收工程款，并赔偿

合同总价15%违约金。

3.人员违约：项目经理/关键岗位人员与投标不符、无证上岗、擅自离岗

，每次支付违约金5000—20000元；拒不整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4.转包/违法分包：乙方不得转包、违法分包，一经发现，甲方立即解除

合同，乙方支付合同暂定总价20%违约金，清退出场。

5.资料违约：未按期移交竣工资料，每逾期一日支付违约金1000元。（甲

方原因，不得罚款）

6.质保违约：质保期内接到维修通知24小时未响应，甲方可委托第三方维

修，费用从质保金双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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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

1.乙方须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专职安全员，全员安全教育、持证上

岗。

2.严格执行安全用电、高空作业、消防、放射防护等规范，承担全部安全责

任。

3.施工期间发生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第三方损害，均由乙方全额赔偿

，甲方不承担责任。

4.施工现场封闭管理、降噪降尘、材料堆放整齐，保持院区环境整洁。

5.乙方须购买建筑工程意外险、工伤保险及第三方责任险，费用包含在合

同价款内。

6.发生安全事故，乙方立即上报并组织抢救，不得瞒报、迟报。

三、环保与放射防护

（一）严格按核医学防护标准施工，防护材料符合国家规范，确保环评一

次性通过。

（二）施工废水、废料、垃圾按规定处理，严禁污染医疗区域与周边环境

。

（三）因环保/防护不合格导致验收未通过，乙方全额承担整改与延误责

任。

四、争议解决

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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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履约保证金：成交金额10%，采用保函的形式，签订合同前缴纳，竣工验

收合格后无息退还。

本合同与政府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内容不一致时以本合同为准。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4-29

甲方 : 东安县人民医院（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24311224478272076

法定代表人 : 刘良涛

委托代理人 : 唐腾飞

电话 : 13787469666

传真 :

乙方 : 湖南福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
乙方唯一码 : 91430121399125656R

法定代表人 : 周俊锋

委托代理人 : 温辉

电话 : 15200962777

开户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

开户支行 : 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银迅支行

银行账号 : 190101600910027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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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东安县人民医院一级核医学科标准化建设项目（第二次）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东财购计2026[00011]号 合同编号 : 永东财合2026[00025]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B05990000-其他

专业施工

东安县人民医院一级

核医学科标准化建设

项目

1 项 1,467,741.03 1,128,888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1,128,888 大写: 壹佰壹拾贰万捌仟捌佰捌拾捌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福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0121399125656R

日期 : 2026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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